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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影響台灣地區生育率下降的因素甚多，社會的

變遷、婦女教育水準及勞動參與率提升、高離婚率、

家庭支持以及育兒環境的不理想等，都是導致新世

代男女不想結婚或不想生育的原因。本計畫期望能

透過教育宣導增進民眾對「重塑生育家庭價值」、

「兩性共享婚育責任」以及「珍愛生命尊重傳承」

的觀念，並建構優質的生育保健支持環境，進而提

升國人生育之意願，以緩解我國之人口結構改變之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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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根據歷年調查研究資料分析，希望生育子女少

於 2 人（包括不生育或只生 1 人）者佔有偶婦女之

百分比，在近十年內急速增加，遠超過過去二十年

所累積之變化幅度，2002 年時希望生育子女少於 2

人者為 20%，希望生育 2 名子女者為 60%。 

本計畫的目標是透過教育宣導， 22-39 歲有偶

婦女希望生育子女數少於 2 人者逐年減少至 2007 年

為 15％，而增加希望生 2 個子女的百分比，如下表

所示： 

目標年  
指     標  1980 1985 1991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2-39 歲婦女希望

生育 0 或 1 名子女

之百分比  
1 3 6 20 20 19 17 15 

22-39 歲婦女希望

生育 2 名子女之百

分比  
34 47 54 60 60 61 63 65 

22-39 歲婦女希望

生育 3 名子女之百

分比  
44 36 32 14 14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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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現況與趨勢 

一、台灣地區生育率現況分析 

台灣地區生育率於 1985 年降低至替代水準，近

二十年間，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一直維持在 2.0 以下，

並且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依據 2003 年統計資料顯

示，總生育率已下降至 1.2（表一），依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ＯＥＣＤ)國家平均生育率

為 1．6。和世界各主要國家相比，除了與義大利、

西班牙的 1.2 接近外，遠低於美國的 2.0、法國的

1.9，也不及鄰近新加坡的 1.4、日本與南韓的 1.3，

在亞洲只高於香港和澳門的 0.9。(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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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歷年台灣地區總生育率 

年  別 
總生育率 

(TFR) 

1980 2.5 

1990 1.8 

2001 1.4 

2002 1.3 

2003 1.2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 

 

 圖一、世界2003年各主要國家總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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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 、美國人口資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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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育率下降之影響 

目前台灣地區生育率持續下降的趨勢，已是不

爭的事實。根據ＯＥＣＤ報告的分析，若生育率持

續下降無法回升，未來將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包括可能造成人口結構老化、青壯人口扶養負擔增

加、勞動力不足，並衍生家庭社會結構變化、老年

照顧及產業發展等社會與經濟問題，故我國應未雨

綢繆，儘速釐清國人生育率下降之相關因素及因應

策略，並加強鼓勵生育之宣導。 

台灣地區因生育率長久以來低於替代水準，出

生嬰兒數逐年下降，新一代人口數不足以替代上一

代人口數，未來將導致人口結構老化以及人口負成

長（圖二、圖三）。2003 年底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

例為 9.2%，按經建會推估，至 2011 年 65 歲以上老

年人口比例將增為 10.6%，之後更將快速上升，於

2051 年達 35.5%。 

隨人口結構老化，青壯人口扶養負擔增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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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每 7-8 名 15-64 歲工作人口扶養 1 名 65 歲以上

老人；估計 25 年後約為每 3 名 15-64 歲工作人口扶

養 1 名 65 歲以上老人。 

因生育人數減少，可能導致勞動力供應失調，

達成預期經濟規模的人力結構與數量需求無法滿

足，有礙國家競爭力之提昇。另一方面則因家庭成

員數減少，家庭養老功能減弱，國家需負擔較高成

本於老人福利、安養措施及醫療照顧等。 

圖二圖二 臺灣未來臺灣未來人口金字塔人口金字塔
((中推計中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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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計中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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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建會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民國 93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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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圖三 臺灣未來臺灣未來人口轉型趨勢圖人口轉型趨勢圖
((中推計中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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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圖三 臺灣未來臺灣未來人口轉型趨勢圖人口轉型趨勢圖
((中推計中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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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建會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民國 93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 

三、生育態度與行為轉變 

根據歷年台灣地區婦女生育態度與行為調查結

果顯示，22-39 歲有偶婦女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數與活

產數均逐年下降。1980 年 22-39 歲有偶婦女平均希

望生育子女數為 2.8 個，至 2002 年則下降為 2.0 個，

同年齡有偶婦女平均活產數在 1980 年為 2.8 人，至

2002 年則降為 1.9 人（詳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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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22-39 歲有偶婦女實際或希望生育子女數

平均值維持在替代水準上下，但希望生育「0 或 1

個」子女之百分比在近年來明顯增加。根據 1998 年

調查結果，希望生育「0 或 1 個」子女者只佔 22-39

歲有偶婦女的 7%，在 2002 年則提高到 20%，其中不

想生育任何子女之比例為 5.7%，此反應出年輕世代

生育態度之轉變，並可能造成未來生育率之持續下

降。（詳見表三、圖四） 

 

表二 台灣地區 22~39 歲有偶婦女活產數與希望子女數之變遷 

調查年份 平均活產數 平均希望子女數 

1965 3.8 4.0  

1970 3.6 3.8  

1976 3.3 2.9  

1980 2.8 2.8  

1985 2.5 2.5  

1992 2.3 2.4  

1998 2.0 2.4  

2002 1.9 2.0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第一至第八次婦女生育力調查 

     2002 年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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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地區 22-39 歲有偶婦女平均希望子女數之百分比 

希望子女數 

0 或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5 個 

及以上 
順其自然

調查 

年份 

(%) 

1965 － 5  25  48  21  1  

1970 － 6  32  47  15  1  

1976 1  31  44  22  2  － 

1980 1  34  44  19  1  1  

1985 3  47  36  12  1  3  

1991 6  54  32  7  0  0  

1998 7  52  31  7  0  3  

2002 20  60  14  3  0  3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第一至第八次婦女生育力調查 

     2002 年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圖四 2002 年台灣地區 22-39 歲有偶婦女平均希望子女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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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02 年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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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偶率下降與婚育年齡延後 

查閱相關文獻，生育率下降可能導因於社會經

濟之變遷，如婦女教育水準提高、晚婚與不婚人口

比例增加、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育兒資源及

支持不足等。歷年來之人口統計資料也確實呈現台

灣地區初婚年齡延後以及育齡婦女有偶率下降之現

象。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在 1980 年為 23.8 歲，至 2003

年延後至 27.2 歲。1980 年 20-24 歲婦女有偶比例為

50.3%，在 2003 年降至 10.8%；同時期 25-29 歲有偶

比例則由 88.1%降至 40.1%，其他各年齡層有偶比例

亦逐年下降（詳見表四）。比較歷年育齡婦女年齡

別生育率則顯示婦女生育年齡延後之現象（圖五）。 

 11



表四 歷年台灣地區婦女初婚年齡及各年齡層婦女有偶率 

婦女有偶率(%) 

年  別 
初婚 

年齡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1980 23.8 50.3 88.1 93.0 93.2 90.6 

1990 25.8 39.9 78.9 90.0 92.8 92.3 

2001 26.4 13.1 45.4 71.1 78.5 80.0 

2002 26.8 11.9 42.9 69.4 77.4 79.2 

2003 27.2 10.8 40.1 67.6 76.2 78.3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 

 

圖五 歷年台灣地區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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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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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可能的原因 

綜觀台灣目前的社會與經濟現況以及上述之分

析，台灣地區生育率低落的其他可能因素包括： 

（一）競爭激烈、求職困難、養家活口，已是目

前的臺灣青年男女相當大的挑戰，加上子

女教育成本逐年攀高，以至於結婚、生育

意願低落。  

（二）職業婦女工作太忙碌，在事業與家庭難以

兼顧的情況下，沒時間生孩子、養孩子。

甚至已經結婚者，想長期享受較無牽絆的

兩人生活，就是不想生孩子。  

（三）「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

在臺灣年輕人的這一代，已經被認為是不

重要的一件事情，把握時間實現自我才是

人生最重要的事。  

六、國外相關經驗 

生育率下降成為普世現象，卻也成為各國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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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在危機。世界各先進國家依其完成人口轉型年

代之早晚，已先後發展出各項提高生育率之對策，

除投入大量政府經費提供生育誘因與創造育兒之支

持性環境外，也檢討其現行政策是否不利於生育率

之回升，部分國家甚至著手規劃因生育率長期下降

後所面臨人口結構改變之社會福利措施。 

ＯＥＣＤ研究發現，各國採行的提高生育率措

施中，以「減稅」最常見，但效果最差；「直接現

金補貼」效果稍好，但是未必能提高生育意願。上

述兩種昂貴的政策，於各國經驗都顯示效果不大，

然而「提供幼兒照顧服務，讓媽媽無後顧之憂」，

則被公認是當前最有效的模式。研究發現，政府是

否提供三歲以下的托兒服務，跟生育率有顯著的正

相關。這也解釋了北歐、加拿大、紐西蘭或美國等

幼兒托育服務較完善的國家，生育率都高於平均值。 

另ＯＥＣＤ研究也發現，如果養育子女的責任

全都落在女性頭上，將使女性生育的意願大大降

低。「創造兩性平等的環境與社會共識」，是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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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需要長期努力但也是效果最顯著的方式。因此德

國在 2001 年立法時，特別強調家庭是兩性共同組

成，父親與母親必須分享工作與照顧責任，雙親都

有權利選擇彈性工時或兼職工作，以方便照顧孩

子。法國鼓勵家庭生育子女之政策更是堪稱歐洲各

國之冠，總生育率（1.9）名列全歐洲第二位，僅次

於冰島(2.0)(圖一)。法國之鼓勵生育政策可追溯至

1950 年代，甚至更早，現行政策包括給薪之產前假

和產假，該項產前假或產假週數隨生育胎次增加或

多胞胎而延長，育嬰假期間停薪之婦女則可支領依

薪資折減之補助，另一方面則提供兩名以上未滿 18

歲子女家庭之現金補貼，此項補貼金額並隨未滿 18

歲子女數遞增。其他鼓勵生育政策包括幼兒托育之

補助，以及針對第三名以上子女之特別優恵等。 

整體而言，低出生率之先進國家在推動生育率

提昇方案之成效不一定顯著，但研究結果也顯示，

適當之介入有助於生育率之回升，並沒有任何單項

作為可有效逆轉生育率之下降趨勢，故有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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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整合性政策與多元介入措施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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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議題分析與探討 

一、新世代的新興價值觀 

楊志良教授指出「不婚、不育、不養、不活以

及沒有前景」被稱為新“四不一沒有”的現象是現

在台灣出現的新社會問題，儼然已成為最嚴肅的健

康議題。分析新世代男女不想結婚、不想生育的原

因，不外乎：「未立業，如何成家？」；「自己都

養不起了，如何能養活家人？」；「大環境不好，

對未來沒有信心」等，再加上周遭的人包括父母、

親人甚至整個社會對不結婚、不生育都逐漸包容，

不再苛責，也就使得很多新世代男女沒有把成家、

生育放在人生規劃中，「單身寄生貴族」，或類似

日本社會出現的「寄居蟹族」成為社會新鮮人的新

選擇。 

二、傳統家庭結構之變遷 

根據主計處人口調查，過去十年來台灣地區家

庭結構，「單身家戶」所佔比例，已從 13.4％，提

 17



升到 21.6％。而「父母與未婚子女」同居的核心家

庭比重則下降，從 63.6％，降為 55％。內政部統計

處資料也顯示，兩人以下家戶，過去十年間成長一

倍。而台灣的離婚情形也愈來愈嚴重。伴隨台灣走

向高齡化人口結構的是獨居多、離婚多、未婚多、

無子女或少子女的一代。這代表了傳統中國家庭支

援體系，正逐漸瓦解，未來台灣的「孤家寡人」，

將會愈來愈多。 

三、人生價值觀念的探討 

雖說養兒不一定能防老，但是子女對老年人的

感情支柱，還是很重要。中國傳統觀念「多子多孫

多福氣」，老人最大的享受之一便是含飴弄孫，但

是未來有愈來愈多的老人，「根本沒有兒女，又哪

來孫子？」。而且，人生的價值並不是只有追求事

業的成就，家庭可以提供追求事業成就的動力，也

是穩定個人情緒的避風港，而孩子更是家庭穩定及

希望的泉源，是幸福人生的重要因素；結婚與生育

不但是人生的大事，更是人生中最值得花心思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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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耕耘以及享受的美好經驗，或許其中有辛酸、

有挫折，但是相對也會有甜蜜、有成就，更何況藉

由歷練讓自己更成熟、更穩健，不也就是人生的必

修功課嗎？ 

四、社會責任的再省思 

除了個人價值以外，我們也應該提醒新世代，

要有「新養兒防老觀」，現在的新世代都是年輕人，

四十年後這一族群都將邁入老年，如果現在不努力

生養下一代，則扶養負擔會從八個養一個變成二點

五個養一個，造成下一代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們應

該要適度加給新世代社會責任，鼓勵新世代男女要

結婚、要生育。 

五、重塑 21 世紀的生育概念 

以婦女的生理角度，最適合生育的年齡是三十

五歲之前，超過三十五歲，生育基因異常嬰兒的機

率便會增加，因此我們也要提醒年輕女性，如果能

在三十歲前生完第一胎，三十五歲前生完第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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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很理想的情況，而且任何女性都不應該輕易墮

胎或結紮，因為這些手術都有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

或不可彌補的遺憾。因此將正確的生育知識提供給

新世代男女，也是很重要的事。當然政府要有配套

措施，努力去改善大環境，讓新世代對未來有信心，

願意生養下一代。重塑 21 世紀的「生育及家庭價

值」，是值得正視的議題。 

六、婚育責任需由兩性共享 

根據ＯＥＣＤ研究，婦女通常需要負擔照顧孩

子與家庭絕大部分的勞務，而且在任何國家、不管

婦女是否為職業婦女，女性負擔的家務時數都高於

男性。OECD 研究也發現，加拿大、瑞典、澳洲等生

育率較高的會員國，男人做家事時數較多，平均每

天達三小時；義大利男人每天做家事時數僅一．八

小時，生育率在ＯＥＣＤ國家中居最後一名。 

依據 1998 年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社會發展

趨勢調查」，我國已婚男性與父母同住比率 為

32.9%，遠高於已婚女性的 2.1%；核心家庭約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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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主流家庭。而家務九成以上是以女性為主要

負責人，男性僅佔 6.9%，丈夫承擔家務的比率隨著

妻子就業與年齡下降而增加。研究亦指出，男性平

均做家事的時間是每日 1 小時，且無論就業與否差

異不大，而女性部分則為未就業者平均每天家務時

間 3.4 小時，就業者 2.2 小時，均遠高於男性。 

七、「性別主流化」精神之潮流趨勢 

由於社會的變遷，雙薪家庭有日漸普遍的現

象，當代女性並非不想生小孩，但生養孩子負擔過

重，在事業與家庭難以兼顧下，就會減少生孩子的

意願。「性別主流化」強調剖析問題時需同時考量

男女與其責任；由兩性共同參與決定、規劃、評估，

一起承擔並分享結婚與生育的責任及喜悅，不但可

以減少婦女承擔過重的家事，也可促進家庭幸福美

滿，有利生育率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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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因應策略與方法 

一、探掘議題原因，引發輿論焦點： 

透過資料蒐集及集思廣益機制，探討生育率下降的

原因與因應對策 

（一）辦理「國人對婚姻與生育態度」電話調查 

電話調查為最迅速獲知民情的方法，為確實

瞭解國人生育意願不高以及實際生育子女數

偏低之原因，透過本方法可迅速收集具政策

參考性之實證數據。 

（二）召開「提升生育率」論壇或公聽會 

生育問題涉及民眾生活、社會經濟發展等相

關問題，透過邀請關心本議題之各界人士包

括人口政策、公共衛生、傳播等專家以及民

間團體等參與討論，研議宣導方向及可行策

略，同時也可藉由相關活動，引起社會大眾

對此議題之瞭解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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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眾族群導向，多元行銷通路 

（一）找出主要受眾，進行區隔市場宣導 

1.本計畫之宣導主要訴求對象，是俗稱「六、

七年級生」，也就是民國六十年、七十年

出生的新世代，這一代年輕人生長在台灣

經濟起飛的年代，標榜「只要我喜歡，沒

有什麼不可以」，獨立性及自我意識強，

對「結婚、生育」不如上一代重視。或許

結婚與生育並沒有一定的關聯，但是我們

要宣導「我們尊重任何婚姻的形式，也請

大家尊重生命，給自己的未來一個機會」。

請為養育下一代作一些準備吧！ 

2.對已婚但是還未生育的夫妻，要協助他們

順利懷孕生育第一胎，對已經生育第一胎

的家庭，當然要鼓勵「為你的兒子或女兒

生一個玩伴吧」。 

3.第三群宣導對象是婦產科的醫護人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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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是接觸民眾的第一線人員，他們對

生育的態度對民眾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除

提供正確的資訊外，我們將研議「婚孕健

康諮詢門診」以及「人工流產諮商服務」

的可行措施。 

（二）設定核心宣導主軸及標語 

核心宣導主軸包括「重塑生育及家庭價

值」、「兩性共同承擔婚育責任」，而宣

導的標語，則可透過公開徵求標語的活

動，讓民眾參與核心價值標語之構思，並

經評定後確定，初步構想包括：「給孩子

一個伴」、「給自己的未來一個機會」、

「30 歲前生第一胎、35 歲前生第二胎」、

「尊重生命， 不輕易墮胎、不輕易結紮」

以及「兩個孩子恰恰好」等。 

（三）多元化議題操作及行銷 

1.舉辦記者會或專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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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新聞議題之操作，如召開記者會發布

「台灣人口問題-生育率下降之影響」、「國

人對婚姻與生育態度之調查」結果，或召

開專題論壇或安排專家接受訪問，並在媒

體露出(如報紙投書或談話性節目露出)，

以提昇大眾對此議題之關切，並炒熱本項

議題。 

2.配合節慶辦理宣導活動 

配合西洋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七夕

情人節等節慶，辦理「有情人快成眷屬活

動」或舉辦集團結婚，宣導「生育及家庭

價值」、「兩性共同承擔婚育的責任」等

觀念。 

近期系列宣導計畫構想規劃如下： 

8 月（父親節）：「我是新好爸爸/老公徵

文比賽」 於父親節前後，進行徵文比賽，

並於網路或其他媒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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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耶誕節）：創意求婚大賽，針對有

意結婚之男女進行「創意求婚競賽」，由

有意進行求婚之男性或女性提出極富創意

的求婚企劃，經由網友票選或評審委員認

定優勝者，協助其向另一半求婚。本競賽

除製造媒體報導焦點，讓「結婚」議題大

量曝光，並藉由獎金或其他獎勵，鼓勵想

結婚的民眾積極地行動。 

3.藉由系列談話性節目，密集探討結婚、生

育、家庭價值等議題，引起民眾對相關議

題的重視。 

例如： 

(1)超視—新聞挖挖哇：生育率下降、新養兒

防老觀 

(2)八大--李明伊 FUN 電：結婚生子的優點

（家庭價值觀）、新好老公觀念之推廣 

(3)三立--黃金七秒半：生男生女一樣好、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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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共同承擔婚育的責任 

(4)好消息電視台—家庭會客室：生育、家庭

價值 

(5)TVBG—兩代電力公司：生育、家庭價值 

(6)中天—今晚哪裡有問題：生育、家庭價值 

4.製作具宣導價值之短片、單張、手冊、海

報、廣播帶、光碟等，透過適當的通路進

行宣導。 

例如：  

(1)拍攝鼓勵生育核心價值意涵之短片，以適

婚男性及女性為宣導對象，藉由有線、無

線電視通路，針對目標群體的收視習慣進

行一系列訊息露出與播放。 

(2)設計平面大型宣導海報，刊登於機場航廈

通道、捷運車廂、公車車體廣告等。 

(3)針對不同的宣導對象，錄製國、台、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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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帶，透過廣播電台播放，以觸及不同

的受眾族群。 

(4)研發製作單張、手冊、海報、光碟等系列

宣導資料，如針對新婚夫婦宣導生育的

「絢爛與平淡」手冊，鼓勵結婚及強調家

庭價值的深度報導光碟等，透過各縣市衛

生局所及醫療院所發放給目標族群。 

三、廣納專業資源，營造支持環境 

（一）加強生育保健諮詢網絡 

結合醫療機構、衛生局所、社政單位、社區

及其他民間團體等管道，提供婚姻適應諮

詢、育齡民眾有關孕前、孕期、產後以及想

生卻不易受孕等問題的生理與心理諮詢，並

結合戶政單位提供新婚計畫生育資訊或手

冊。 

另外透過招募志工（如退休的公共衛生護理

人員），予以組織訓練，交賦人口政策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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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導的任務，經由新婚座談、婚前諮詢

等方式，傳達正確的健康生育理念，也是一

個可行的方法。 

（二）建構母嬰親善環境 

除了繼續建置母嬰親善就醫環境外，更要擴

大層面去積極營造親善且安全的職場、社區

及生活環境，提供婦女及嬰幼兒完善的支持

環境。例如鼓勵企業附設托兒所，讓年輕媽

媽無後顧之憂；或結合志工、專業團體、相

關體系與資源，建構育兒喘息服務支持體

系，提供有需要的家庭相關的諮詢、協助或

喘息服務。 

（三）加強產前及嬰幼兒健康照護 

除了加強孕婦產前檢查、優生保健服務、新

生兒篩檢及兒童預防保健服務等已有之照護

服務外，並研議提供更周延的服務與提升照

護品質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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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人工流產輔導諮商服務的落實機制 

研議醫院診所提供人工流產輔導諮商服務流

程、諮商人力、諮商內容、施行要件、手術

風險…等，規劃人工流產輔導諮商服務相關

配套，以確保每次的人工流產都是深思熟慮

的決定。 

（五）強化醫事專業人員新觀念 

加強人口教育，將「重塑生育及家庭價值」、

「兩性共同承擔婚育的責任」等理念，透過

教育訓練及重點宣導方式，使基層人員能獲

得最新政策與新知，並積極參與本項宣導工

作。 

對婦產科工作人員而言，他們是接觸孕婦、

產婦及其家人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可以提供

多元的諮詢以及協助。留住未出世的小生

命，除了它的父母親外，醫院或診所內的醫

師或護士都可能是一個關鍵性影響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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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深耕 

1.結合地方及民間熱心團體資源，針對目標

族群辦理全國性或地區性的宣導活動，營

造結婚、生育的討論風潮。 

2.鼓勵地方政府、企業職場、社區及社團加

強宣導有關人生規劃、家庭與工作的平

衡，以破除生育的迷思；並鼓勵適婚男女

的家人及周遭朋友，適時發揮第三者的影

響力。 

3.透過九年一貫的教材，經由老師及校護在

教學活動中宣導「生育及家庭的價值」、

「兩性共同承擔婚育的責任」以及「尊重

生命、不輕易墮胎、不輕易結紮」等理念，

以減少未來不婚、不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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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作時程規劃 

項      目 93 年 94 年  95 年

一、探掘議題原因，引發輿論焦點     

（一）辦理「國人對婚姻與生育態度」電話調

查  
   

（二）召開「提升生育率」論壇或公聽會     

二、分眾族群導向，多元行銷通路    

（一）找出主要受眾，進行區隔市場宣導    

（二）設定核心宣導主軸及標語    

（三）多元化議題操作及行銷    

三、廣納專業資源，營造支持環境    

（一）加強生育保健諮詢網絡     

（二）建構母嬰親善環境     

（三）加強產前及嬰幼兒健康照護     

（四）探討人工流產輔導諮商服務的落實機制    

（五）強化醫事專業人員新觀念    

（六）教育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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